民事诉状

原告：          ，女，     族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​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，女，     族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​​ 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被告：          ，男，     族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诉讼请求：​​
判令确认原告     与被告     之间存在亲子关系；
判令被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，每月向原告支付抚养费人民币
       元，直至原告年满十八周岁止；
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。
事实与理由：​​
原告法定代理人（即原告母亲）与被告于     年     月相识，并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开始共同生活。双方于     年     月
     日生育女儿，即原告     。
原告出生后，一直由法定代理人独自抚养。被告作为原告的生物学父亲，从未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，并拒绝承认与原告之间的亲子关系。
原告认为，其系被告与法定代理人在共同生活期间所育，有出生医学证明、双方共同生活的证据、通话录音、短信记录等（请列举具体证据名称）可以证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三条之规定，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，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。
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保障原告健康成长，现依法提起诉讼，请求贵院：
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判令确认原、被告之间的亲子关系；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七条、第一千零七十一条之规定，判令被告依法承担支付抚养费的义务。
综上所述，原告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，恳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此致
___________人民法院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状人：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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